
安府函〔2023〕268号

安岳县人民政府

关于资中至铜梁（四川境）高速公路项目集体

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及人员安置方案的

批 复

县房屋征收局：

《关于批准同意〈资中至铜梁（四川境）高速公路项目集体

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及人员安置方案〉的请示》（安房征

〔2023〕130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该方案，由你局严格

按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征收程序组织实施。

此复。

附件：资中至铜梁（四川境）高速公路项目集体土地上房屋

搬迁补偿及人员安置方案

安岳县人民政府

2023年 10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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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中至铜梁（四川境）高速公路项目集体

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及人员安置方案

〈

〉 2020 368

2023 386

2023 1036

一、房屋搬迁范围

二、补偿安置主体

搬迁主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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搬迁部门:

实施单位

三、补偿安置依据

（一）

（二）

（三）

2023 386

（四）

2023 1036

（五）

2021 281

（六）

2020 368

（七）

〈

〉

2023 2

四、房屋补偿对象

（一）

（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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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

五、补偿安置对象

（一）

（二）

（三）

（四）

12

（五）

1.

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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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

4.

5.

6.

7.

六、房屋补偿方式及标准

（一）统一搬迁，重新分配宅基地自建

（二）房屋补偿费用标准

1.

2.

12

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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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

5.

6.

1

2

（三）临时安置补助费、搬迁补助费

1.

12 260 / /

2.

3 3 1200 / 4 4

1500 / 300

3. 1000

（四）其他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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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
2.

3.

七、政策性奖励

（一）签约奖：

10000 /

（二）按时交房奖：

20000 /

（三）其他补助。

15000 /

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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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